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１８８８

号艾福敦酒店召开。 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受公司董事长李绍德先生委托，副董事长张国

发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主持了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

３６

人，共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５

，

８０５

，

７９８

，

２４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６９３９％

，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聘任的有关中介机构列席了会议。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共审议一项议案， 有关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表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会议资料。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普通决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委任许立荣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５

，

８０５

，

７７３

，

０３０ ５

，

７５５

，

２４８

，

６３５ ５０

，

４５８

，

３９５ ６６

，

０００ ９９．１２９８％

三、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代表、罗宾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代表、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共同

负责对本次大会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核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沈诚敏先生和张倩女

士为本次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本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

受公司董事长李绍德先生委托，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国发先生主持。 本公司应出席董事

１５

名，亲自出席

１１

名，会议收到董事长李绍德先生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副董事长张国发先生对

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收到董事林建清先生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副董事长张国发先生

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收到董事黄小文先生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董事赵宏舟先生对

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收到独立董事吴大器先生的授权委托书，委托独立董事沈康辰

先生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本公司其余董事均参加了本次董事会会议，公司监事及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选举许立荣先生担任本公司本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当选之日起算，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67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资产被法院执行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南宁中院

"

）

[2011]

南市司拍字第

18

号《参加拍卖会通知》，该院依据其

[2011]

南市执字第

84

号《执行通知书》，将对本公司位于南宁市民主路

8

号聚宝苑地下一层和地

下二层共

224

个车位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案由

本公司于

2006

年

6

月

2

日以本公司拥有的位于南宁市民主路

8

号聚宝苑地下一层和地下二

层共

224

个车位为抵押物向中国农业银行南宁民族支行（以下简称

"

农行民族支行

"

）借入

1440

万元，借期为一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于本公司资金方面的原因造成该借款逾期未还。

据此农行南宁民族支行向南宁中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偿还上述该笔人民币

借款的本金，支付相应的利息、罚息，并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有关上述本案起诉的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关于银行贷款逾期的诉讼公告》内容（公告编号：

2010-052

）。

（二）南宁中院的一审判决的具体情况

南宁中院以

[2010]

南宁市民二初字第

90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具体情况

如下：

1

、被告本公司偿还原告农行南宁民族支行借款本金

1409

万元人民币；

2

、被告本公司向原告农行南宁民族支行支付利息

1,071,544.5

元人民币；

3

、被告本公司向原告农行南宁民族支行支付罚息（罚息计算：以

1409

万元人民币为基数，

从

2007

年

8

月

17

日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为止，按合同约定的逾期贷款罚息

利率计付）；

4

、为实现上述债权，在被告本公司不能依上述判决偿还债务时，原告农行南宁民族支行有

权对被告本公司的抵押物在债权范围内以折价、拍卖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5

、案件受理费

145,818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两项合计

150,818

元人民币，由被告本公司

承担。

有关本案的判决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行贷款逾期诉讼的一审判决

公告》内容（公告编号：

2011-018

）

（三）南宁中院

[2011]

南市执字第

84

号《执行通知书》的情况

2011

年

7

月，本公司收到南宁中院《执行通知书》（（

2011

）南市执字第

84

号）。通知本公司，南

宁中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生效的

[2010]

南市民二初字第

9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二、有关本次拍卖标的物的情况

本次法院执行拍卖的标的物为本公司所有的南宁市民主路

8

号斯壮聚宝苑地下一层和地

下二层共

224

个车位。

南宁市民主路

8

号聚宝苑， 是由本公司前身广西斯壮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

其中地下两层停车场共计

224

个车位。 上述

224

个车位原值

34,157,377.05

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账面净值

34,088,334.17

元。

三、本次执行拍卖的情况

（一）拍卖标的物：本公司拥有的位于南宁市民主路

8

号聚宝苑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共

224

个车位

（二）拍卖时间：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8

时

50

分

（三）拍卖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夏威夷国际大酒店

本公司将根据法院的拍卖情况另行公告拍卖结果及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四、备查文件

1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南市执字第

84

号《执行通知书》；

2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南市司拍字第

18

号《参加拍卖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１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和

《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招募说

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本基金暂不开放转换业务

。

转换转出起始日 本基金暂不开放转换业务

。

定投业务起始日

直销机构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代销机构开放定投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的开放

日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本基金投资的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或其他主要证券

市场因节假日而休市的日期除外。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办理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

。 但基金

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管理人可与销售机构约定，在开放日的其他时间受理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但

是对于投资者在非开放时间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 基金管理人可对申

购、赎回时间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本基金的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与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直销中心、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网上

交易系统目前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或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

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本基

金的定投业务不受此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各代销机构对上述最低申购限额、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

准。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不设置最高份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

告。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本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按单个交易账户单笔分别计算，申购费率随申

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本基金尚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将享有费率优

惠，具体如下：

投资者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交通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借

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申购费率（以下简称为“标准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

准费率的

８

折执行，但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

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仅限前端

收费模式），标准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７

折执行，但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

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 兴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

本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标准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４

折执行，

若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

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措施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代销机构的申购费率优惠情况请参见各代销机构或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

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但某笔赎回导致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一个网点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相应的最低赎回限额时，余额部分的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各代销机构对上述最低赎回份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

告。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基金资产所有，其余部分可用于注册登记等

相关费用。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暂不开放基金转换业务。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投资者可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含

定期定额及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 有关定投业务的具体规定，投资者可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公告及信息。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将

享有费率优惠，具体如下：

投资者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投申购本基金， 其申

购费率享有

５

折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５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定投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

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

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招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投

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

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

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措施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各代销机构的定投业务将择日另行开放， 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或本公司的有关公

告。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的直销中心，及本公司的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杭州银行、渤海银行、烟台银行、南京银行、温州银行、江苏银行、哈尔滨

银行、浦发银行、爱建证券、渤海证券、长江证券、长城证券、东海证券、东兴证券、德邦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方正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信证券、光大证

券、广州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融证券、华安证券、华龙证券、宏源证券、江海证券、民

族证券、南京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日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山西证券、上海证券、信达

证券、西部证券、湘财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投证券、中原证券、中航证券、浙

商证券、招商证券、天相投顾等。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

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本基金因《基金法》、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所需而拟变更之其他事宜，将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进行咨询； 也可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1-064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575

号文核准，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

行不超过

6

亿元（含

6

亿元）。根据《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超过

6

亿元

（含

6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

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6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即人民币

0.6

亿元。最终

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6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即人民币

5.4

亿元。最终

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5.4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1-67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

2011

年

5

月

16

日，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判令嘉兴中宝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连带偿还款项人民币

20,000,000

元。 （详见

2011

年

5

月

17

日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2

、

2011

年

7

月

5

日，案件进行了一次庭审。 后期，本公司在收到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

调查函后，对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书面质证意见，表明本公司不应当承担该笔债务，并

将该质证意见邮寄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详见

2011

年

7

月

26

日《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诉讼进展公告》）

二、法院一审判决情况

依据

2011

年

11

月

7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一审判决如下：

驳回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

141800

元，由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三、对本公司影响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民事判决是一审判决结果，对方

是否上诉目前不确定，该判决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

2011

）浙嘉商初字第

3

号】

特此公告

宁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公告编号：

2011-28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9

日起连续停牌。

经公司与第一大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 初步确定由公司收购靖远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煤炭生产矿井及辅助生产等相关资产。目前已经初步确定重组资产范围，

审计机构正在对本公司开展延伸审计，评估机构对土地和采矿权价款进行评估，重组预案正在

论证拟定之中。由于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承诺最晚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按照有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第

一大股东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通知，因融资需要，国力民生

将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份质押冻结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

％

）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３

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

３

，

６００ ５．８２

国力民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１

，

７４４

，

３５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５４％

。截至公告日，国力

民生所持本公司股份中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为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９９％

。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农业银行等相关销售渠道基金定投申购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等代销渠道协商，决定旗下招商安达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７０２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起参加销售机构基金定投申

购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的合法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及内容

渠道 优惠期间 活动内容

农业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起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起

，

具体结束时

间另行确定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办理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

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

，

并扣款成功

，

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

原申购费率

（

含

分级费率

）

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

，

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

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

，

按原费率

执行

。

交通银行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起

，

具体结束

时间另行确定

。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进行招商安达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定

额申购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

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

，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光大银行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起

，

具体结束

时间另行确定

凡通过光大银行进行基金定投申购交易的客户可享受定投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如原费率低于

０．６％

或者是单笔

固定收费的

，

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

华夏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提交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

，

均享受定投申

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能低于

０．６％

。

若优惠后费率低

于

０．６％

的

，

则按

０．６％

执行

。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者是单笔固定收费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三、注意事项

１

、基金定投及网上交易系统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２

、基

金申购费率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各销售机构保留对本次优惠活

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咨询办法

１

、各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渠道 网址 客服电话

农业银行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中国银行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９５５６６

交通银行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光大银行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９５５９５

华夏银行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７

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五、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各销售机

构基金定投及网上交易系统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

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投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３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９

证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１

证券简称：钒钛债

１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钒钛债

１

”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钒钛债

１

” 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计算利息， 利率为固定利率， 票面利率为

１．６％

，按年付息，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兑付日期为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之后的

５

个工作

日。

２

、每手“钒钛债

１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１６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和投资基

金每手利息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

元。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４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５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行的可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钒钛债

１

”）单独交易，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年满

５

年，根据本公司《认股权证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

事项公告如下：

一、“钒钛债

１

”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６

］证监发行字

１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开

发行了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０

万张）认股权证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债券简称：钒钛债

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１

债券数量：

３

，

２００

万张

债券发行人：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期限：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计息，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债券利率：“钒钛债

１

”按票面金额计息，计息起始日为发行日（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票面利

率为

１．６０％

。

付息方式：“钒钛债

１

”首次付息日期为发行日的次年当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后每年

的

１１

月

２７

日（节假日顺延）为当年付息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发行

人将于每年付息日起的

５

个交易日内完成付息工作。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钒钛债

１

”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的债券利息。

到期日及兑付日期：“钒钛债

１

”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后的

５

个工作日

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债券上市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担保人：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供

２５

亿元、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７

亿元

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信用级别：

ＡＡＡ

级

二、本次付息情况

按照本公司《认股权证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本次发行

概况”有关主要发行条款的规定，经网上和网下申购及簿记建档，确定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的

票面利率为

１．６％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起计息，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即每手“钒钛债

１

”面

值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１６

元（含税）

／

年。

本期债券“钒钛债

１

”票面利率为

１．６％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钒钛债

１

”派发利息为

人民币

１６．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１２．８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１４．４０

元）。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钒钛债

１

”持有人。

三、付息方法

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

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

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四、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年

１２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

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五、咨询机构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联系人：岳群文、石灏南

电 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

３３９１９５５

传 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联系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攀钢机关六号楼

６３０

室

邮 编：

６１７０６７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418

股票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2011-34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00

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

301

会

议室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左延安先生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288736635

股 。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5

人

,

代表股份

50208980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以下议案：

1

、关于合肥江淮汽车担保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签署汽车金融合作协议的议

案

同意股数

502089806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申请

2011

年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股数

502089806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关于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续贷

3

亿元贷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

502089806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黄艳律师、李仲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江淮汽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股票简称：海大集团 股票代码：

002311

公告编号：

2011-069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

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8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2.5%

，即人民币

0.2

亿元。最

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2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2.5%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7.5%

， 即人民币

7.8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7.8

亿元，占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量的

97.5%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